《宜昌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特大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近年来全国各地城镇住宅小区火灾事故，为我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工作敲响了警钟。
市住新局、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对全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进行了全覆盖排查，消防隐患复杂多样，需推进系统化治理。

二、起草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安委会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部署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1745号）、《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GB35181-2025）等起草本方案。
三、起草过程
市住新局、市消防救援局经对全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情况分析和隐患治理工作研究，参考了福建省福州市、吉林省辽源市、江苏省太仓市等城市做法，起草了《宜昌市城镇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治理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本《方案》由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明确了治理范围和治理重点，治理范围覆盖全市城镇所有住宅小区，重点治理消防设施设备、消防安全日常管理两个方面的隐患。
第二部分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了市级、县级、业委会（或代行实施的村、居民委员会，或国有房屋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四个层面的治理责任和任务，建立“市级统筹、县级主责、街道（乡镇）监管、业委会执行、物业企业配合”的治理体系。
第三部分明确了治理流程，在市级组织专题培训后，各县市区按照“分类建立台账—制定治理清单—分类推进治理—验收复核销号—建立长效机制”的流程，对照时间节点，推进隐患治理工作，并对消防设施设备8类隐患和消防安全日常管理4类隐患，制定了12项分类治理措施，明确了治理责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要求，年底前完成隐患治理任务，基本消除消防系统管网无水、火灾报警系统瘫痪两类重大消防隐患。

第四部分明确工作要求，明确各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和过程监督；各街道（乡镇）加强对业委会工作全过程指导和监督。


